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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10年9月9日

新乡市采取多项措施
加强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建设
为全面提高森林火灾的综合防控能力，近日，新乡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对全市森林防火工作机构、预防扑救经费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针对森林防火任务艰巨、基层组织机构不健全、财政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下发了《关于加强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建立健全森林防火组织体系。乡镇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由政府行政首长任指挥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护林防火指挥部，并设置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核定编制，配备专职干部；各森林经营单位和林区重点村庄也要成立相应的护林防火组织,明确护林防火责任人；在乡镇以上的行政交界区域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确定联防范围和责任。形成自上而下健全稳定、高效精干、信息畅通、反应快捷、保障有力的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
二、加大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各级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大力支持对重点火险区的综合治理和预测预警、交通通信、林火阻隔、扑救指挥系统建设。建立森林火灾扑救补偿机制。
三、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纳入政府目标管理体系，每年年底前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森林防火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林业（农林）主管部门要积极协同本级人民政府切实履行森林防火职责，做到组织机构健全、核定并编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林业发展总体规划，使森林防火工作与维护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将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列入当地公共财政预算，保障森林防火工作的经费投入，否则，年度考核将视为不合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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